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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醫官國內臨床實務訓練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75 年 7月 28 日(75)康廣字第 1073號令頒布 

中華民國 81 年 9月 26 日(81)璞珍字第 1992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84 年 9月 25 日(84)常帝字第 3709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85 年 8月 28 日(85)常帝字第 6773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88 年 4月 19 日(88)常帝字第 2694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97 年 7月 24 日國醫保健字第 0970005001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98 年 4月 23 日國醫保健字第 0980002935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99 年 5月 31 日國醫保健字第 0990003956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99 年 9月 24 日國醫保健字第 0990007159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102年 2月 1 日國醫衛勤字第 1020001072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102年 3月 19日國醫衛勤字第 1020002309號令修頒 

中華民國 109年 12 月 21日國醫衛勤字第 1090281924號令修頒 

一、目的 

    律定國軍醫官赴國內衛生福利部認定合格之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

受臨床實務訓練，以獲取專科醫師資格，提昇國軍醫院醫療水準，

特頒本作業要點。 

二、訓練類別及年限 

(一)專科醫師訓練： 

1、專科住院醫師訓練： 

國防醫學院醫、牙學系畢業，取得醫師證書並完成一般醫學訓

練，且完成基層部隊勤務之軍醫官，得申請並經遴選至臨床醫

療訓練機構接受專科住院醫師訓練，以取得各醫學專科醫師資

格。 

2、次專科醫師訓練： 

各國軍醫院依該院發展特性，在不妨礙單位正常業務運作之前

提下，培育尚未取得次專科醫師資格者，得申請並經遴選至臨

床醫療訓練機構，接受次專科醫師訓練，以取得各次專科醫師

資格。  

(二)其他短期專業訓練： 

各級醫療單位依實際作業需要，得擇優送訓所屬軍醫官至臨床醫

療訓練機構接受特殊檢查、治療技術或其他臨床醫學等專業訓

練，訓練時間以 1個月至 1年以內為原則，得視該項專業訓練時

間而定。 

三、辦理原則 

(一)各醫院應依據單位未來 5年發展之需求，審慎擬訂醫療人力培育

計畫，擇優派訓。 

(二)凡國軍醫療體系包括三軍總醫院及衛生福利部認定合格之國軍

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可施訓之科別，則由國軍醫院自訓；凡國軍醫

院無法訓練之科別，則依各國軍醫院醫療人才培育之實際需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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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選送衛生福利部認定合格之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訓練。 

(三)若國軍醫療體系具有特定專科醫師訓練員額時，則以送訓國軍醫

院為原則。若申請某一專科訓練之人數超過國軍醫院奉核定之專

科醫師訓額時，則由軍醫局審查會依據各申請送訓之醫院的醫療

人力培育計畫與實際需求而決定送訓之優先順序；必要時，得採

抽籤方式決定優先送訓之單位與人員。 

(四)送訓人員均需填具臨床實務訓練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俾依規定

續服現役。 

四、遴員標準 

(一)國防醫學院醫、牙學系畢業，取得醫師證書並完成一般醫學訓

練，且完成基層部隊勤務之軍醫官，各醫院基於醫療人力培育之

實需，應遴員接受專科醫師訓練。 

(二)申請接受次專科醫師訓練或其它短期專業訓練者，須於國軍醫院

完成住院總醫師訓練或已具特定科別之專科醫師甄試資格。 

(三)志願役預備軍醫官於服役滿 4年並已奉核准志願留營者，亦得遴

選送訓。 

(四)各醫院應嚴審送訓人員體格，送訓人員需經國軍醫院檢查合於

「國軍人員體格分類作業要點」規定編號 2（含）以上體位者。

如於進修期間發現體位變更，造成不堪繼續服現役或達「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病傷退伍除役檢定標準」者，應終止進修。 

(五)考績：最近 3年考績須至少評列一年甲等(含)以上績等者。 

(六)品德安全查核：受訓申請人須為「國軍人事資料查核運用作業規

定」審查合格者。 

(七)各級醫療單位申請緊急救護技術員（包括 EMT-1、EMT-2、EMT-P）

之短期臨床實務訓練者，將以專案呈報方式辦理。 

五、訓練機構 

(一)國軍醫療體系 

1、各醫院可自行訓練之專科醫師科別，由單位主官核定後，於該

院訓練。 

2、各醫院無法自訓者，得送三軍總醫院或其他合格之專科醫師

訓練醫院代訓。 

(二)非國軍醫療體系 

1、部定專科醫師訓練： 

以臺北、臺中及高雄榮民總醫院為主要接訓單位；若渠等醫院

已無相關部定專科訓額時，得考量送訓衛生福利部認定合格且

有容額之專科醫師訓練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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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專科醫師訓練： 

(1)以臺北、臺中及高雄榮民總醫院為主要接訓單位；若渠等醫

院已無相關次專科訓額時，得考量送訓其他公私立醫學中

心。 

(2)訓練機構非醫學中心，惟其專業特性助益國軍醫院推動重點

項目發展，得以專案呈報本部審核辦理。 

六、作業程序 

(一)審查作業 

1、申請單位應依本作業要點先行辦理初審，薦報符合資格之人選。 

2、軍醫局得成立「國內臨床實務訓練審查會」（編組表如附件 1），

負責臨床實務訓練之作業要點制定、受訓人員資格審查、協調

送訓醫院規劃等業務；軍醫局每年分 2梯次召開審查會議，其

中第 1梯次於當年 3月底前，而第 2梯次於當年 8月底前分別

召開，俟完成審查作業，簽報權責長官核布。 

(二)申請時間 

1、第 1梯次申請時間為每年 1月 1日至 1月 15日止(申請當年下

半年度之進修名額)。 

2、第 2梯次申請時間為每年 7月 1日至 7月 15日止(申請隔年上

半年度之進修名額)。 

3、申請短期專業訓練者，須於預定受訓起始日前 40 天呈報本部

核定。 

(三)各單位須依上述規定期間提出申請，並檢具下列資料呈報本部。 

1、申請送訓科別之醫師人力現況、未來發展及人事經管運用之企

劃書。 

2、各專科醫學會或衛生福利部審定合格專科醫師訓練科別員額調

查表(附件 2、3、4)。 

3、送訓人員名冊(附件 5)。 

4、進修申請表(附件 6)。 

5、醫師証書影本。 

6、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附件 7)。 

7、送訓人員兵籍表影本。 

8、須延緩完成補服隊勤勤務者，應填具「延緩補服隊勤人員志願

續服現役志願書」（附件 8）。 

(四)各醫院應依規定期間辦理送訓申請，逾期者不予受理，並將被提

報檢討單位之行政責任。 

(五)臨床實務訓練期滿後如須延長或間斷申請同一科別之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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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呈報本部核定。 

七、訓練應續服現役之規範 

(一)原則 

1、申請至三軍總醫院或國軍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受訓者，無論是否

完成訓練，除應服最少服役年限外，均須志願續服現役，續

服時間為實際受訓時間的 2分之 1倍，另請依醫院等級（如

下表），完成續服現役時間核算。 

單位 延長役期說明 

三軍總醫院 
松山分院 1.至總院訓練，須延長續服現役時間 

2.兩院互相訓練，無須延長續服現役時間 北投分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 

總 院 至左營分院訓練，無須延長續服現役時間 

左營分院 至總院訓練，無須延長續服現役時間 

岡山分院 至總院或左營分院訓練，須延長續服現役時間 

國軍臺中總醫院 

至院外受訓，均須延長續服現役時間 國軍桃園總醫院 

國軍花蓮總醫院 

 

2、申請至非國軍醫療體系受訓者，無論是否完成訓練，除應服最

少服役年限外，均須志願續服現役，續服時間為實際受訓時間

的 1倍。衛生福利部或各醫學會所辦之各類訓練班次比照辦

理。 

3、受訓人員於國軍醫療體系接受專科醫師訓練(主訓醫院)期間，

因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規範、聯合訓練計畫所需及專科訓練

醫院評鑑委員意見等因素，須赴外院完成課程訓練，無須延長

續服現役時間，惟應依醫院需求經權責主官批核後，副知軍醫

局備查，並填具「專科醫師訓練赴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歷程表」

（如附件 9）及存留於個人兵籍資料袋。 

4、依衛生福利部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明訂接受專科醫師訓練

前，應先完成畢業後一般醫學（PGY）訓練，因其訓練為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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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官培育專科之重要媒介，故 PGY訓練期間若須至其他非國

軍醫院接受臨床訓練時，無須延長續服現役時間。 

5、綜上，須續服現役期間不得申請辦理退伍，倘受訓人員如有因

其他事故欲辦理退伍需求，爰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志願申請退伍賠償

辦法」等法規辦理。 

(二)志願續服現役之起算日期及規定如下： 

     1、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者，自屆滿最少服役年限之翌日起算。 

     2、已服滿最少服役年限者，自歸建生效日起算。  

     3、曾至國內外院校進修碩、博士學位而延長續服現役時間者，

於延長續服現役時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4、志願續服現役之尾數，未逾 1月者，以 1個月計。 
5、訓練結束後，返回原單位服務之時間，不得少於續服現役時間，

如欲調動必須取得雙方單位同意並報部核准。 
6、志願續服現役時間及先後參加多次臨床訓練累積計算續服現役

時間，均以受訓人員本階之最大年限為上限。 
7、志願續服現役之延長時間計算方式及起算日期之範例，詳如附

件 10。 
(三)三軍總醫院及國軍高雄總醫院應統籌整合分院臨床實務訓練，受

訓人員由總院至分院或分院至總院接受臨床訓練，總院須辦理訓

練延長續服現役之役期審查，並於核定訓練文令時，檢附兵表影

本副知軍醫局備查。 

(四)受訓人員須填妥臨床實務訓練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 3份，其中 2

份繳交人事單位存留 (1份隨原案歸檔，1份於登錄個人兵籍資

料表後並存留於個人兵籍資料袋)，1份交由本部備查，另本部

核定訓練命令公文影本 1份存留於個人兵籍資料袋。 

(五)各國軍醫院於規劃選派人員進修時，應考量完成補服隊勤勤務之

必要性，以避免無法如期於最少服役年限內完成之情況；若因訓

期不可中斷而須延後完成補服隊勤之勤務時，應填妥「延緩補服

隊勤人員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範例如附件 11)報部核備。 

八、一般規定 

  (一)受訓人員之人事經管與薪資福利規定 

1、受訓期間之考績、晉任等作業均按國防部有關人事法規辦理。  

2、受訓期間之薪俸及專業加給照發，其他各項待遇則按有關規定

辦理。 

3、醫勤獎助金之發放則依「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醫療作業）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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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訓人員受訓期間，因職務調動，應由新任單位檢具受訓人員調

職人令影本、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及兵籍表影本呈報本部，重新

審認續服現役時間之合宜性。 

(三)受訓人員依規定期限完成訓練，未經原派訓單位與本部許可，不

得以任何理由延期或更改受訓科別；未依規定辦理者，將檢討議

處相關失職人員。 

  (四)醫院檢討送訓科別及員額時，應以醫院整體未來發展為考量，全

面檢討各科及醫療服務未來性，前瞻性規劃送訓科別與員額，不

宜以個人意願為取向，避免造成各科醫療人力不均之偏態發展。 

(五)進修人員完訓返院後，原派訓單位應依醫療人力資源運用計畫及

其進修科別，妥適派職。 

(六)受訓人員應依核定時間完成訓練；無故未完成訓練者，其當年考

績不得評列甲等(含)以上。 

(七)受訓人員經本部核布訓練單位及科別後，若因個人選擇而拒絕前

往受訓者，將不得於次年度再提出受訓申請。 

(八)受訓人員依「國軍人員休假補助費核發規定」不實施慰勞假，故

不得申領休假補助費，惟受訓人員赴外院(含公、民營醫院、軍

醫院及榮民體系醫院)訓練，可依訓練醫院給予之特別休假（非

慰勞假）及請假規則完成休假，倘受訓人員訓練期間需出國觀

光，須經受訓醫院同意且檢具不影響該次訓練資格相關證明（如

附件 12），回原派訓單位辦理出國事宜，並副知軍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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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國軍醫官國內臨床實務訓練審查會編組表 

職 稱 編組人員 職         掌 備  考 

主 任 
委 員 

局   長 
綜理臨床實務訓練審查委員會全般

事宜 

 

副 主 任 

委 員 
副 局 長 督導審查臨床實務訓練全般事宜 

 

委 員 
醫 務 管 理 處 
處 長 

督導審查臨床實務訓練作業事宜 
 

委 員 
醫 務 計 畫 處 

處 長 
督導審查臨床實務訓練作業事宜 

 

委 員 
衛 勤 保 健 處 
處 長 

督導審查臨床實務訓練作業事宜 
 

委 員 
藥 政 管 理 處 

處 長 
督導審查臨床實務訓練作業事宜 

 

總 幹 事 
衛 勤 保 健 處 
副 處 長 

督導審查臨床實務訓練作業事宜 
 

副總幹事 
衛 勤 保 健 處 

醫 保 科 科 長 
督導審查臨床實務訓練作業事宜 

 

幹 事 
醫 務 管 理 處 
承 辦 參 謀 

負責臨床實務訓練人員經管役期審

查全般事宜 

 

幹 事 監 察 官 
負責臨床實務訓練人員督審全般事

宜 

 

幹 事 政 參 官 
負責臨床實務訓練人員安全查核全

般事宜 

 

執行秘書 
衛 勤 保 健 處 

承 辦 參 謀 
承辦臨床實務訓練全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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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醫院臨床訓練員額調查表       統計時間： 年  月  日 

項次 
科別               

(部定專科) 
現有專科人數 

可訓練專科醫師

容額(A) 

本院專科醫師訓練

需求(B) 

訓練餘額         

(A-B) 

1 家庭醫學科         

2 內科         

3 外科         

4 兒科         

5 婦產科         

6 骨科         

7 神經外科         

8 泌尿科         

9 耳鼻喉科         

10 眼科         

11 皮膚科         

12 神經科         

13 精神科         

14 復健科         

15 麻醉科         

16 放射線科(診斷)         

17 放射線科(腫瘤)         

18 病理科(解剖病理)         

19 病理科(臨床病理)         

20 核子醫學科         

21 整形外科         

22 急診醫學科         

23 職業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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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醫院臨床訓練員額調查表       統計時間： 年  月  日 

項次 
科別               

(非部定專科) 
現有專科人數 

可訓練專科醫師

容額(A) 

本院專科醫師訓練

需求(B) 

訓練餘額         

(A-B) 

1 消化系內科         

2 消化內視鏡科         

3 心臟內科         

4 免疫科         

5 風濕科         

6 血液科         

7 腫瘤科         

8 安寧緩和專科         

9 腎臟科         

10 重症醫學專科         

11 胸腔暨重症加護科         

12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13 小兒外科專科         

14 感染科         

15 直腸外科         

16 消化外科         

17 內視鏡外科         

18 急救加護專科         

19 胸腔暨心臟外科         

20 血管外科         

21 疼痛科         

22 新生兒科         

23 小兒神經科         

24 兒童急症專科         

25 兒內分泌及新陳代謝科         

26 兒童過敏氣喘免疫科         

27 兒童重症專科         

28 針灸科         

29 高壓氣醫學科         

30 神經放射診斷科         

31 航空醫學科         

32 不孕科         

33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不足項次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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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醫院臨床訓練員額調查表       統計時間： 年  月  日 

項次 牙科科別 現有專科人數 
可訓練專科醫師

容額(A) 

本院專科醫師訓練

需求(B) 

訓練餘額         

(A-B) 

1 口腔顎面外科         

2 口腔病理科         

3 齒顎矯正科          

4 牙周病科         

5 兒童牙科         

6 牙髓病科         

7 贋復補綴牙科         

8 牙體復形科         

9 家庭牙醫科     

10 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     

 



 

 第11頁，共 18頁 

附件 5 

○○○醫院○○年○半年國內臨床實務訓練人員名冊 

單位 級職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學歷 
經歷 

（專科） 

送訓單位 

科別 

醫證 

字號 

訓練 

(延長) 

起迄日期 

近 3 年 

考績 

備考 

107 108 109 

國 軍

○○○

總醫院 

上尉

醫官 

○○

○ 

A123456789 國醫醫科 

94 期 

90 年班 

○○總

醫院內

科部 

 

三軍總醫

院感染科 

醫字

0000 

號 

97.8.1 至 

99.7.31 

甲 甲

上 

甲 已於

108

年完

成補

服隊

勤 

             

             

             

             

             

附 註 1. 學歷欄請註記畢業科系期班、年班。 

2. 經歷欄請填記臨床經歷。 

3. 醫證字號請填記醫師、部定專科、次專科證書號碼。 

4. 延訓案請於備考欄填記原核定訓期。 

5. 已完成或依規定得免補服勤務者，請於備考欄填記年班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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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臨床實務訓練進修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  位：          級職： 

相 

 

片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  別：□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籍貫： 

二、通訊方式： 

電話（公）：（ ）  電話（宅）：（ ）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三、學歷： 

學 校 名 稱 院所科系 起 迄 日 期 學 位 

1.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    

四、醫院經歷： 

機 構 名 稱 部科單位 起 迄 日 期 職 稱 

1.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五、曾進修經歷： 

曾經進修醫院 進 修 科 別 起 迄 日 期 合 計 

1.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2.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六、擬進修內容（醫師請於備註欄加註：1.專科住院醫師訓練或 2.次專科醫師訓

練 3.短期專業訓練）： 

進 修 醫 院 進 修 科 別 起 迄 日 期 備 註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為期  年 
1或 2或 3 

七、專業證照(含專科醫師證書)： 

證 照 名 稱 證 照 字 號 證 照 名 稱 證 照 字 號 

1.  醫字第         號 3.   

2.   4.  

 

                   填  表  人：       簽章 

 

直屬單位主管：       簽章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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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章 

私
章 

附件 7 

○○○醫院臨床實務訓練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 

立志願書人○○○茲奉核定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赴○○

○醫院接受臨床實務訓練○年○個月，依「國軍醫官國內臨床實務訓練

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一）及（二）項規定，於完訓歸建後須志願續

服現役時間○年○個月（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續服現

役期間不得申請辦理退伍，惟以本階之現役最大年限為上限；倘未服

滿法定服役年限（含原最小服役年限及續服現役年限)申請提前退伍

時，同意依「陸海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

滿最少服役年限志願申請退伍賠償辦法」等規定賠償。如有未依規定

繳納賠款，立志願書人自願接受強制執行，求償權人（單位全銜）得

以本志願書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 項聲請強制執行，立志願書人

絕無異議。 

謹立此志願書呈存（單位全銜）、國防部備案。 

 

立志願書人 

單位： ○○○○○ 級職： ○○○○○  

姓名： 親自簽名 

權責單位主官（管） 

單位： ○○○○○ 級職： ○○○○○  

姓名： 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附註： 

一、本志願書請加蓋權責單位印信。 

二、如有呈報不實，追究本書所列各員責任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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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章 

私
章 

附件 8 

○○○醫院延緩補服隊勤人員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 

立志願書人○○○因○○○○○○○○○○，需延緩○年至醫師缺乏

地區（單位）補服隊勤，申請志願續服現役時間○年，至民國○○年

○○月○○日止，期間管制不得申辦退伍；倘未服滿法定服役年限（含

原最小服役年限及續服現役年限)申請提前退伍時，同意依「陸海軍

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志願

申請退伍賠償辦法」等規定賠償。如有未依規定繳納賠款，立志願書

人自願接受強制執行，求償權人（單位全銜）得以本志願書依行政程

序法第 148 條第 1 項聲請強制執行，立志願書人絕無異議。謹立此志

願書呈存○○○醫院、國防部備案。 

 

立志願書人 

單位： ○○○○○ 級職： ○○○○○  

姓名： 親自簽名 

權責單位主官（管） 

單位： ○○○○○ 級職： ○○○○○  

姓名： 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附註： 

一、本志願書請加蓋權責單位印信。 

二、如有呈報不實，追究本書所列各員責任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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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醫院○○科專科醫師訓練赴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歷程表 

姓名 級職 身份證字號 訓練醫療院所 訓練科目 訓練起迄日期 

      

      

      

      

      

      

受訓人員簽章：            主任簽章：該專科之部主任 

 

 

 

 

 

 

 

 

 

 

 

 

 

 

 

 

 

 

 

 

 

 

 

 

 

附註：本歷程表應存留於個人兵籍資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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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印

信 

私章 

私章 

附件 10 

○○○醫院臨床實務訓練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範例） 

 

 

 

 

立志願書人○○○茲奉核定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赴○○○

醫院接受臨床實務訓練○年○個月，依「國軍醫官國內臨床實務訓練作 

業要點」第七點第（一）及（二）項規定，

於完訓歸建後須志願續服現役時間 

○年○個月（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續服現役期間不得

申請辦理退伍，惟

以本階之現役最大

年限為上限；倘未

服 滿 法定 服役年

限…謹立此志願書

呈存（單位全銜）、國防部備案。 
立志願書人 

單位： ○○○○○ 級職： ○○○○○  

姓名： 親自簽名 

權責單位主官（管） 

單位： ○○○○○ 級職： ○○○○○  

姓名： 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附註： 

一、本志願書請加蓋權責單位印信。 

二、如有呈報不實，追究本書所列各員責任議處。 

醫院別：例 

1.三軍總醫院 

2.臺北榮民總醫院 

訓練時間：例 

1.2年 

續服現役時間：例 

1.至國軍醫院續服實際受訓時

間的 1/2倍。（1年） 

2.至非國軍醫院續服實際受訓

時間的 1倍。（2年） 

續服現役期間計算方式：例 

1.條件： 

(1)任官日：107年 7月 1日 

(2)未服滿最少服役年役 14年，至 121年 6月 30日（107＋14＝121）。 

2.計算方式： 

(1)國軍醫院：自 121年 7月 1日至 122年 7月 1日續服現役，續服現

役期間不得申請辦理退伍，惟以本階之現役最大年限

為上限；…。 

(2)非國軍醫院：自 121年 7月 1日至 123年 7月 1日續服現役，續服

現役期間不得申請辦理退伍，惟以本階之現役最大年

限為上限；…。 

受訓時間：例 

1.110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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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章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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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印

信 

附件 11 

○○○醫院延緩補服隊勤人員志願續服現役志願書（範例） 

 

 

 

立志願書人○○○因○○○○○○○○○○，需延緩○年至醫師缺乏

地區（單位）補服隊勤，申請志願續服現役時間○年，至民國○○年

○○月○○日止，期間管制不得申辦退伍；倘未服滿法定服役年限…

謹立此志願書呈存○○○醫院、國防部備案。 

 

立志願書人 

單位： ○○○○○ 級職： ○○○○○  

姓名： 親自簽名 

權責單位主官（管） 

單位： ○○○○○ 級職： ○○○○○  

姓名： 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附註： 

一、本志願書請加蓋權責單位印信。 

二、如有呈報不實，追究本書所列各員責任議處。 

例：原應於 111年 8

月 1日補服隊勤，須

延緩至 113年 8月 1

日，應填具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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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

職章 訓練醫院 

印信 

附件 12 

不影響訓練資格證明書 

 

○○○○○○○○○醫院(以下簡稱本院) 

茲對○○○醫師於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

○年○○月○○日止休假出國，共計○○日，不影響於本院

接受此次訓練相關資格。 

特予證明 

 

此致 

送訓醫院(銜稱) 

 

 

訓練醫院(銜稱)：  

代表人：親自簽名 

院址： 

總機電話：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附註：本證明書請加蓋權責單位印信。 


